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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 

2017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24 日 

议程项目 3 

  人权理事会 2017 年 3 月 24 日通过的决议 

  34/41. 

人权、民主和法治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又重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和其他有关国际人权文书， 

 认同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通过的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第 70/1 号决议，包括其目标和具体目标，尤其是目标 16――创建和

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

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回顾《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各国政府及议会、联合国系统和其他

国际机构(尤其是各国议会联盟)、地方当局、土著人民、民间社会、工商业和私

营部门以及科学和学术界，它们已经踏上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之路， 

 又回顾大会、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以往通过的所有关于民主和法治的决

议，尤其是理事会 2012 年 3 月 23 日第 19/36 号决议和 2015 年 3 月 26 日第

28/14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设立了人权、民主和法治论坛， 

 还回顾大会 2016 年 7 月 25 日关于联合国与各国议会和各国议会联盟之间的

互动的第 70/298 号决议，以及人权理事会 2015 年 10 月 1 日关于各国议会对人

权理事会的工作及普遍定期审议的贡献的第 30/14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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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2012 年的研究报告1 和 2013 年 6 月 11 日

在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上举行的小组讨论结果，2 二者的主题都是从人权

角度看各国在努力确保民主和法治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确认人权、民主、法治和善治之间的联系；回顾人权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和其

他所有关于善治在促进人权方面的作用的决议， 

 重申民主的基础是，人民可以自由表达意愿，决定自身的政治、经济、社会

和文化制度，并充分参与生活的各个方面， 

 又重申，虽然民主政体有一些共同特征，但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民主模式，

民主不属于任何国家或地区；还重申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必须得到应有的尊

重， 

 铭记在所有民主社会都可能出现对民主的挑战， 

 承认人权教育和培训对巩固民主和推动促进、保护和切实实现所有人权至为

重要， 

 着重指出，虽然各国负有维护和加强民主和法治的主要责任，但联合国可应

各国请求，在提供援助和协调国际努力以支持各国的民主化进程方面发挥关键作

用， 

 促请各国承认民间社会和人权维护者在促进人权、民主和法治方面所作的重

要贡献，并确保他们有安全和有利的工作环境， 

 确认由一个人权理事会论坛来根据《宪章》原则和宗旨就人权、民主和法治

的相互联系进行交流、对话、相互谅解和合作极具价值；承认人权领域的现有区

域做法的重要性， 

 强调指出，人权、民主和法治是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在这方面回顾秘书

长关于加强和协调联合国法治活动的报告，3 其中秘书长讨论了进一步发展法治

与联合国三大支柱(和平与安全、人权、发展)之间的联系的途径和方法， 

 强调有效、透明和负责的立法机构的重要性以及这类机构在促进和保护人

权、民主和法治方面的根本作用， 

 1.  欢迎 2016 年 11 月组办了人权、民主和法治论坛第一届会议，其主题是

“扩大民主空间：青年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注意到包括青年在内的利益攸关

方积极参与讨论，并强调促进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性； 

 2.  注意到两位主席关于人权、民主和法治论坛第一届会议工作的报告；4 

鼓励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考虑论坛的相关建议； 

 3.  决定将于 2018 年举行的论坛第二届会议的主题是“议会促进人权、民

主和法治的作用”； 

  

 
1
 A/HRC/22/29。 

 
2
 见 A/HRC/24/54。 

 
3
 A/68/213/Add.1。 

 
4
 A/HRC/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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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又决定论坛第二届会议应向各国、联合国各机制、机构和专门机构、基

金(会)和计(规)划署、人权领域的政府间组织、区域组织和机制、国家人权机构

和其他相关国家机构、学者和专家以及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

组织开放；会议还应根据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6 年 7 月 25 日第 1996/31 号

决议在内的各项安排和人权理事会所循惯例，通过符合理事会《议事规则》的开

放透明的资格认定程序，向目标和宗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宗旨和原则

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开放，理事会将及时提供关于相关国家的参与和磋商情况的资

料； 

 5.  鼓励各国和所有利益攸关方特别注意确保尽可能广泛和最公平的参与，

同时适当考虑到地域和性别平衡，并考虑青年的参与； 

 6.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向论坛第二届会议提供一切必要的

服务和设施，包括提供所有联合国正式语文的口译服务。 

2017 年 3 月 24 日 

第 59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